
 

关于如实告知健康状况的保险消费提示 
 

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提示保险消费者，在购买

人身保险产品时，请如实告知健康状况，不轻信销售误导，

避免在发生保险事故后出现理赔纠纷，以维护自身合法权益。 

一、不轻信销售人员误导宣传。在销售过程中，您可能

会遇到，个别保险销售人员以如实告知健康状况将面临增加

保费、拒绝承保等为由，诱导保险消费者隐瞒真实健康状况

投保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如发生保险事故，易产生理赔纠纷，

保险消费者可能得不到保险赔偿或给付，使得自身权益受到

损害。 

二、如实告知是保险消费者的法定义务。《保险法》规

定，订立保险合同，保险人（指与投保人订立保险合同，并

按照合同约定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责任的保险公司）就

保险标的或者被保险人的有关情况提出询问的，投保人应当

如实告知。投保人故意或者因重大过失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，

足以影响保险人决定是否同意承保或者提高保险费率的，保

险人按照规定条件有权解除合同。保险消费者履行如实告知

义务，既遵循了相关法律规定，也能够避免因未如实告知出

现理赔纠纷。 

三、如实回答健康状况询问。保险机构主要采用书面方

式询问被保险人健康状况。保险消费者需要客观地填写健康

状况问卷等，如确因时间久远等记不清某些健康情况，请您



及时查询就诊记录、诊断报告等相关诊疗资料，避免因健康

状况告知不准确，影响保险合同效力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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